关于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
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社保发〔2010〕47号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为贯彻落实《关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0〕239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制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实施细则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实施细则

第一条：根据《关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0]239号）文件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在存档机构以个人名义委托存档的本市城镇户籍人员，因各种原因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或有缴费中断情况的，其在国家规定劳动年龄内（不包括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可向存档机构提出书面补缴申请。

第三条：申请补缴人员应按以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一）在存档机构个人委托存档的本市城镇人员，由本人到现存档机构填写《北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承诺书》（附件1）及《北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申办单》（附件2）申报办理补缴手续，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二）档案关系在用人单位的本市城镇人员，由本人到户口所在地存档机构填写《北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承诺书》（附件1）及《北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申办单》（附件2）申报办理补缴手续，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用人单位提供的申请人档案原件（申请人档案原件经存档机构审验后返还用人单位）。

申请补缴过程中，个人的社会保险关系不需要办理转移手续。

（三）档案关系不在存档机构或用人单位的本市城镇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其户口所在地存档机构办理个人委托存档等相关手续后，按照第三条第一款申报方式办理补缴手续。

第四条：缴费基数可按以下档次确定

个人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时，相应年度缴费工资基数档次分为以下三档：

（一）第一档为补缴年度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第二档为补缴年度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三）第三档为补缴年度缴费工资基数下限。

第五条：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按以下规定记载

计入个人账户部分，均以本人确认的缴费工资基数档次按照历年规定的比例计入个人账户。

历年规定的计入个人账户比例见《补缴年度缴费工资基数档次及计入个人账户比例表》（附件3）。

第六条：以下时间段内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得申报办理补缴：

（一）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

（二）被判刑劳教收监执行期间。

（三）办理外埠户籍进京之前。

（四）办理本市户籍农转非之前。

第七条：申报办理补缴手续的存档机构是指我市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第八条：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